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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727

证券简称：博迈科 编号：临

2020-044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1248号）。中国证

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

材料进行了审查，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天内向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将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及时组织有关材料，在规定时间内以临时公告的形

式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并将相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最终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日

证券代码：

002615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

2020-052

债券代码：

128073

债券简称：哈尔转债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回购事项概述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2020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部分已发行的社会公众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资金总金额不

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51元/

股（因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回购价格上限已由7.59元/股调整为7.51元/股）。 具

体回购资金总额、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完成时实际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总额、回购股份数量为准。回购

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内。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回购实施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

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尚未实施回购公司股份。

公司后续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股份回购，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日

证券代码：

002615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

2020-053

债券代码：

128073

债券简称：哈尔转债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615� � � � �证券简称：哈尔斯

●债券代码：128073� � � � �债券简称：哈尔转债

●转股价格：5.72元/股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0年2月28日至2024年8月22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哈尔斯” ）现将2020年第二季度可转

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785号）核准，公司于2019年8月22日公开发行了300万张可转换公司

债券，每张面值为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3.00亿元。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

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发行，认购金额不足3亿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9〕541号” 文同意，公司3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2019年9月11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哈尔转债” ，债券代码“128073” 。

根据相关法规和《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 ）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20年2月28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

价格为人民币5.80元/股。

因公司实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1日），每股派送现金红利为0.08

元（含税），根据相关规定，“哈尔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6月1日起由5.80元/股调整为5.72元/股。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0年第二季度，哈尔转债因转股金额减少29,000.00元(290张)，转股数量为4,996股。 截至2020

年6月30日，哈尔转债剩余金额为299,871,300.00元（2,998,713张）。

公司2020年第二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

可转债转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185,150,447 45.11 0 185,150,447 45.11

其中：高管锁定股 185,150,447 45.11 0 185,150,447 45.11

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225,266,726 54.89 4,996 225,271,722 54.89

三、总股本 410,417,173 100 4,996 410,422,169 1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0579-89295369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0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哈尔斯” 股本结构

表；

2、截至2020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哈尔转债” 股本结构

表。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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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0

年第二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

票期权数量为4,989.60万份，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行权期自2019年6月19日至2020年5月8日；第一次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264万份， 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行权期自

2019年11月13日至2020年5月8日； 第二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383.04万份，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行权期自2020年1月14日至2020年5月8日。 2020年4月1日至2020

年6月30日，共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1,876.44万股，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33.29%。截止2020年

6月30日，累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5,082.24万股，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90.16%。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采取自主行权方式，激励对象行权

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18年1月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蓝光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8年1月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蓝光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及《关于核实〈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监事会对《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发表了核查意见。

3、2018年1月9日至2018年1月18日，公司对本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

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8年1月19日，公司披露了

《监事会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18年1月24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蓝光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

情况自查报告》。

5、2018年1月29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授予公司激励对象股票期权，

确定公司本次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日为2018年1月29日，授予23名激励对象11,420万份股票期权，股

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10.04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名单及授予安排等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审核意见。

6、2018年2月9日， 公司首次授予的11,420万份股票期权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授予登记手续。

7、2018年6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数量及价格的议案》。2018年6月13日，公司实施完毕2017年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同

意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及数量进行调整： 对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由11,420

万份调整为15,988万份；对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0.04元/股调整为7.10元/股。 公司独立董

事对上述行权数量及价格调整事项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8、2018年10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数量调整及授予的议案》。2018年6月13日，公司

实施完毕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

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及股东大会

的授权，董事会同意将预留股票期权数量由1,384万份调整为1,937.60万份。 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确定以2018年10月12日为本次预留

股票期权的授予日，授予4名激励对象98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4.99元/股，剩余的957.60万份预

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日由公司董事会另行确定。公司独立董事对预留股票期权数量调整及授予事项表示

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9、2018年11月20日，公司预留授予的980万份股票期权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毕授予登记手续。

10、2018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确定以2018年12月28日为本次预留股票期

权的授予日，授予4名激励对象957.6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5.39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预留股票

期权授予事项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11、2019年1月29日， 公司预留授予的957.60万份股票期权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授予登记手续。

12、2019年3月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规

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4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董事会同意将该部分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2,814万份进行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股票期权注销事项表

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13、2019年4月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规

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2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董事会同意将该部分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1,020万份进行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股票期权注销事项表示同

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14、2019年4月8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上述3,834万

份股票期权注销登记手续。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变更为23名，股票

期权数量变更为14,091.60万份。

15、2019年4月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

的议案》，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

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达成。公司独立董事对股票期权行权事项表示同意并

发表了独立意见。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审核，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实际可行

权期间为2019年6月19日-2020年5月8日，可行权数量为4,989.60万份。 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

行权期尚待预留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方可开始行权。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审核，第一次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实

际可行权期间为2019年11月13日-2020年5月8日，可行权数量为264万份；第二次预留授予的股票期

权第一个行权期实际可行权期间为2020年1月14日至2020年5月8日，可行权数量为383.04万份。

16、2019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已于2019年4月8日召开2018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利润分配实施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60元（含税）；本次不进行送股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权

益分派方案于2019年5月8日实施完毕。 依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同意将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7.10元/股调整为6.84元/股；第一次预留授予的股票

期权行权价格由4.99元/股调整为4.73元/股；第二次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5.39元/股调整为

5.13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行权价格调整事项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可行权数量（万

份）

2020年第二季

度行权数量

（万份）

截止2020年6月30日

累计行权总量（万

份）

累计行权占可行权

数量的百分比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张巧龙

副董事长（已离

任）

1,064 0 1,064 100%

2 余驰 董事 752 0 752 100%

3 欧俊明

董事、首席财务

官

392 0 392 100%

4 王万峰

副总裁（已离

任）

224 0 224 100%

5 孟宏伟 董事 224 0 224 100%

6 罗瑞华

董事会秘书兼副

总裁

132 0 132 10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小计

2,788 0 2,788 100%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2,848.64 1,876.44 2,294.24 80.54%

合 计 5,636.64 1,876.44 5,082.24 90.16%

（二）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三）行权人数

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18人，截至2020年6月30日，共14人参与行权；第一次预留授

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3人，截至2020年6月30日，共3人参与行权；第二次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

期可行权人数为4人，截至2020年6月30日，共4人参与行权。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采取自主行权方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

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0年第二季度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为1,876.44万股。

（三）董事和高管本次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后，公司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参与行权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行权

新增股份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自行权之日起锁定6个月，转让时须遵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截止2020年3

月31日）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截止2020年6

月30日）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3,016,166,035 18,764,400 3,034,930,435

总计 3,016,166,035 18,764,400 3,034,930,435

上述股本变化后未造成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已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为5,082.24万股，共募集资金33,550.48万元。

该项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由3,016,166,035股变更为3,034,930,435股。公司2020年1-3月基本每

股收益为0.1456元/股。若以本次行权后总股本3,034,930,435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基本每股收益为0.1447元/股。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2日

证券代码：

000409

证券简称：

ST

地矿 公告编号：

2020-057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山东兖矿国拓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70%

股权

暨关联交易第二批标的股权交割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0年6月30日，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收购山东兖矿国拓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国拓科技” ）70%股权事项（“本次交易” ） 已完成第二批标的股权（无限售股11,667,000股股

份）交割。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28日和2020年5月1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山东兖矿国拓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7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

公司与兖矿水煤浆气化及煤化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水煤浆公司” ）签订《兖矿水煤浆气

化及煤化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与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兖矿国拓科技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7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 ）， 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方式以现金7,

021.54万元收购水煤浆公司持有的国拓科技70%股权（标的股权35,000,000股股份）。 详情请参见公

司于2020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收购山东兖矿国拓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7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37） 及于2020年5月20日披露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0-041）等相关公告。

2020年6月19日，本次交易已完成第一批标的股权（无限售股23,333,000股股份）交割。 详情请

参见公司于2020年6月20日披露的《关于收购山东兖矿国拓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70%股权暨关联交

易第一批标的股权交割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3）。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2020年7月1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中国结算北京分公

司” ）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确认本次交易第二批标的股权（无限售股11,667,000股股份）

已于2020年6月30日完成证券过户登记手续。 公司已于2020年6月30日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向

水煤浆公司支付第二批标的股权转让价款2,340.28万元。

本次交易第二批标的股权交割完成后，公司持有国拓科技35,000,000股股份，占国拓科技总股本

的70%，成为国拓科技控股股东。

国拓科技为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的股权交割无需履行工商变更程序。

三、后续事项安排

公司与水煤浆公司确认，由双方认可的审计机构以2020年6月30日为过渡期间损益审计基准日对

国拓科技进行过渡期间损益专项审计，并以专项审计报告结果确认过渡期间损益金额。

四、备查文件

（一）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二）第二批标的股权交易价款支付凭证。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603348

证券简称：文灿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61

转债代码：

113537

转债简称：文灿转债

转股代码：

191537

转股简称：文灿转股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截至2020年6月30日，累计共有231,192,000元“文灿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A股普通

股，累计转股数为11,599,621股，占“文灿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5.2726%。其中，

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文灿转债” 有213,000元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数量为10,761

股。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0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文灿转债” 金额为568,808,000元，占

“文灿转债” 发行总量的71.1010%。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9]865号）核准，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

10日公开发行了8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0,000.00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122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8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2019年7月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文灿转债” ，债券代码“113537” 。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

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文灿转债” 自2019年12月14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即顺延至2019年12月16日可开始转股，公司本次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

为19.93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19.78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文灿转债”转股期为：2019年12月16日至2025年6月9日。 截至2020年6月30日，

累计共有231,192,000元“文灿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数为11,599,621股，占“文

灿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5.2726%。 其中，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

“文灿转债” 有213,000元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数量为10,761股。

截至2020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文灿转债”金额为568,808,000元，占“文灿转债” 发行总量的

71.1010%。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0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0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50,000,000 -- 150,000,0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1,588,860 10,761 81,599,621

总股本 231,588,860 10,761 231,599,621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757-85121488

特此公告。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日

证券代码：

601127

证券简称：小康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73

债券代码：

113016

债券简称：小康转债

转股代码：

191016

转股简称：小康转股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自2020年6月8日至2020年6月30

日，共计收到政府补助329,675,207.51元。 其中，与资产相关的244,000,000.00元；与收益相关的85,

675,207.51元，对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84,803,931.61元。上述补助明细如

下：

单位：元

项目 时间 金额 对公司的影响金额 与资产/收益相关

一、与资产相关

搬迁专项补助 2020/6/23 242,000,000.00 242,000,000.00 与资产相关

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

金

2020/6/30 2,000,000.00 1,777,800.00 与资产相关

合计 ——— 244,000,000.00 243,777,800.00 ———

二、与收益相关

税收返还 2020/6/9-6/22 2,265,137.11 1,814,422.62 与收益相关

商标及专利补助 2020/6/10-6/30 325,300.00 324,692.96 与收益相关

工业与信息化发展专

项补贴

2020/6/30 1,650,000.00 1,402,500.00 与收益相关

扶持资金 2020/6/30 80,000,000.00 80,000,000.00 与收益相关

稳岗及社保补贴 2020/6/23-6/30 1,396,770.40 1,226,315.83 与收益相关

其他 2020/6/10-6/18 38,000.00 36,000.20 与收益相关

合计 ——— 85,675,207.51 84,803,931.61 ———

上述“搬迁专项补助”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东风小康汽车有限公司沙坪坝分公司根据《收购储备协

议》收到的搬迁补偿款。 前述收储相关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12日披露的《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东风小康汽车有限公司沙坪坝分公司井口生产基地收储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7-134）。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类型。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20年度利润产生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

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日

证券代码：

601127

证券简称：小康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74

转债代码：

113016

转债简称：小康转债

转股代码：

191016

转股简称：小康转股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0年6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618,713,000元“小康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

股数为35,966,683股，占小康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3.98%。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0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881,287,000元，占

可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58.75%。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649号），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1月6日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15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

称“可转债” 、“小康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按面值发行，期限6年。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7]423号文同意，公司1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7

年11月2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小康转债” ，债券代码“113016” 。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小康转债” 自2018年5月11日起可转换为本

公司股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23.00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15.74元/股。

1、公司于2018年6月28日实施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小康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3.00元/股调整为

22.76元/股。

2、公司于2018年9月7日向下修正“小康转债” 转股价格，小康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2.76元/股调整

为17.20元/股。

3、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实施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小康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7.20元/股调整为

17.12元/股。

4、公司于2020年5月22日因增发新股调整了转股价格，小康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7.12元/股调整为

15.74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累计有人民币19,000元小康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因

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185股， 占小康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00013%。 截至

2020年6月30日， 累计有人民币618,713,000元小康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 累计转股数为35,966,

683股，占小康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3.98%。

截至2020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小康转债金额为人民币881,287,000元，占小康转债发行总量的

比例为58.7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0年3月31日）

发行股份

本次可转债转

股

变动后

（2020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6,560,000 327,380,952 0 333,940,952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933,385,498 0 1,185 933,386,683

总股本 939,945,498 — — 1,267,327,635

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16日期间，部分小康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233股。 2020年4月16日，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327,380,952股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并上市。 2020年4月17日至

2020年6月30日期间，部分小康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952股。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投资战略总部

咨询电话：023-89851058

特此公告。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日

证券代码：

603328

证券简称：依顿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20-028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0

年第二季度自主行权

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结果： 公司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1,024,800份，行权有效期为2019年6月21日起至2020年5月30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于2019年6月

21日起开始进行自主行权。 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5月30日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数量为16,700股，

截至行权期结束， 公司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累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838,790股，

占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81.85%。 第三个可行权期到期尚未行权的186,010份股票期权

将予以注销。

一、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方案及履行的程序

1、 公司于2016年4月8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及其

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此次股权激励对象名单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股权激

励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相关法律意见书。

2、公司于2016年5月5日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激励计划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

和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公司及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等实施股

权激励计划所必须的相关事宜。

（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情况

公司于2016年5月31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对〈股票期权与限制进行调整的议案》以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确定以2016年5月31日作为公司股权激励权益授予日，向372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授予352

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24.58元/股。

名称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

（元/股）

授予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授予激励对象人

数（人）

201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16年5月31日 24.58 352 372

（三）股票期权授予后的调整情况

1、公司于2017年4月25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鉴于激励对象离职等原因，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由 372�人调整为 218人，股票期权总数由352万份调整为 219.8�万份，行权价格不

变。 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股权激励计

划调整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相关法律意见书。

2、公司于2017年5月20日披露了《关于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

登记的股票期权共计219.8万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

3、公司于2017年5月23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案》、《关于公司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第

一期股票期权符合行权条件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符合解锁条件的议案》， 鉴于公司4名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离职，公司拟将上述4�名激励对象所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3.4万份全部予以注销，本次

调整后，公司股权激励对象由218人调整为214人，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219.8万 份调整

为216.4万份。 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上

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相关法律意见书。

4、公司于2017年6月13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回购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及《关于调整

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可行权日及解锁日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2016年年度权

益分派后，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24.58元/股调整为11.79元/股，数量由216.4万份增加至432.8万份，公

司第一期行权的股票期权可行权起始日调整为2017年7月5日。

5、公司于2017年10月24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2017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1.79元/股调整为11.54元/股，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价格由4.995元/股调整为4.745元/股；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监事会对此次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相关法律意见书。

6、公司于2018年6月4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案》，同意公司将第一期到期尚未行权的

23.3522万份股票期权全部予以注销； 同意公司将32名离职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所获授但尚未行权的第

二、三期股票期权共计 31.44万份全部予以注销，本次调整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214人调整为

182人，授予但尚未行权的第二、三期股票期权数量由259.68万份调整为 228.24万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

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相关法律意见书。

7、公司于2018年8月13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6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

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1.54元/股调整为11.24元/股，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4.745元/股调整为4.445元/股。公司监事会对此次调整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

独立董事对此次调整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相关法律意见书。

8、 公司于2018年10月22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

2018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1.24元/股调整为10.68元/股，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4.445元/股调整为3.885元/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监事会对此次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相关法律意见书。

9、 公司于2019年6月3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案》，同意公司将第二期到期尚未行

权的100.8057万份股票期权全部予以注销；同意公司将23名离职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所获授但尚未行权

的第三期股票期权共计11.64万份全部予以注销，本次调整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182人调整为

159人，授予但尚未行权的第三期股票期权数量由1,141,200份调整为 1,024,800份。公司独立董事对

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相关法律意见书。

10、 公司于2019年8月19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0.68元/股调整为9.98元/股。 公司监事会对此次调整事项

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调整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

出具相关法律意见书。

11、公司于2019年10月28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 2019年半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9.98元/股调整为9.23元/股。 公司监事会对此次调整事

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调整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

所出具相关法律意见书。

（四）股票期权的可行权情况

1、公司于2017年5月23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股票期权符合行权条件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符合解锁条

件的议案》，确认公司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

件均已满足。 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已于2017年7月5日进入行权期， 行权有效日期为2017年7月5日

-2018年5月30日。

2、公司于2018年6月4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第二期股票期权符合行权条件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符合解锁条件

的议案》，确认公司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第二期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

均已满足。 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已于2018年8月27日进入行权期， 行权有效日期为2018年8月27日

-2019年5月30日。

3、公司于2019年6月3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第三期股票期权符合行权条件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符合解锁

条件的议案》，确认公司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第三期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

条件均已满足。 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已于2019年6月21日进入行权期，行权有效日期为2019年6月21日

-2020年5月30日。

二、股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内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第三个行权期可行

权数量

2020年4-5月行权数量

（份）

截止行权期结束累计行

权总量（份）

累计行权数量

占第三个行权

期可行权总量

的比重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

务）骨干等（159人）

1,024,800 16,700 838,790 81.85%

总计 1,024,800 16,700 838,790 81.85%

注明：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上市交易，

以上行权数据为截止行权期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数据。

（二）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依顿电子A股股票。

（三）行权人数

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159人，截至行权期结束共有136人参与行权。

（四）行权价格为9.23元/股。

三、股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内行权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后的第二个交易

日（T+2）日上市交易。

（二）2020年第二季度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16,700股。

（三）第二季度公司期权激励对象行权股票数量为16,700股，本次持有公司期权的激励对象中不

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权激励对象行权后持有公司股份转让不受比例和时间的限制，行权股票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限售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流通股 998,425,911 16,700 998,442,611

总计 998,425,911 16,700 998,442,611

注：期权行权期结束后（2020年6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份未再发生变化。

四、行权股份登记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情况

截止行权期结束，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期股票期权（股票期权代码：0000000087）通过自

主行权方式，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股份共838,790股，累计获得募

集资8,211,696.70元。 该项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本次行权后股份变动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变动后公司总股本由998,425,911股变更至998,442,611股。 如按照变动前总股本998,425,

911股为基数计算，2020年一季度的每股收益为0.09元，每股净资产为3.66元 ；如按照本次行权后总股

本998,442,611股为基数计算，2020年一季度的每股收益为0.09元，每股净资产为3.66元。 对公司最近

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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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 证券代码：002406� � � � � � � � �证券简称：远东传动

● 债券代码：128075� � � � � � � � �证券简称：远东转债

● 转股价格：人民币5.79元/股

●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0年3月27日至2025年9月23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 业务实施细则》的有

关规定，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0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

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本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基本概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9]1492号）核准，公司于2019年9月23日公开发行了893.7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

元，发行总额89,370.00万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9]656号》文同意，公司89,37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年10月31日起

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中文简称“远东转债” ，债券代码“128075”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

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2020年3月27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2025年9月23日）止。 远东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

为5.79元/股。

二、远东转债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0年第二季度，远东转债因转股减少70,100.00元，转股数量为12,096股。截至2020年6月30日，

远东转债剩余可转债金额为893,570,800.00元。 公司2020年第二季度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

金转

股

其他（股） 小计（股） 数量（股）

比例

（%）

一、 限售条件流

通股/非流通股

145,298,222.00 25.90 145,298,222.00 25.90

高管锁定股 145,298,222.00 25.90 145,298,222.00 25.90

二、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415,711,976.00 74.10 12,096.00 12,096.00 415,724,072.00 74.10

三、总股本 561,010,198.00 100.00 12,096.00 12,096.00 561,022,294.00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 0374-5650017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0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远东传动” 股本结构

表；

2、截至2020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远东转债” 股本结构

表。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日


